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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中小学“跨学科主题学习”
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，各相关省级名师名校长工作室：
为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性教师队伍，落实《中共中央

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要求，并
依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（2022年版），普通高中课程
方案和课程标准（2020年修订）相关内容，引领全省中小学校
和教师研究、实施“跨学科主题学习”、切实提升教师专业发展
水平，四川省教师发展中心拟于近期开展四川省中小学“跨学科
主题学习”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征集对象
全省中小学教师、教研人员。参与形式可以是团体或个人，

如以团体形式申报，成员不超过五人。
二、征集限额
成都市推荐案例总数不超过 30项，其他每个市（州）推荐

案例总数不超过 20项；各相关省级名师名校长工作室推荐案例
总数不超过 2项，不占市（州）名额。作为第一完成人申报项目，
每人限报 1项；作为参与完成人申报项目，每人限报 2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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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选原则
（一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

德树人根本任务。
（二）坚持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、提升学生核心

素养为核心，突显课程实施的综合性与实践性。
（三）坚持发挥“跨学科主题学习”在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引

领示范作用，推出具有示范意义的教学设计案例。
（四）坚持质量标准，允许各等级奖项空缺。
四、获奖比例
四川省中小学“跨学科主题学习”优秀案例征集评选设一等

奖、二等奖，获奖总篇数不超过参评案例篇数的 60%，其中一
等奖不超过获奖总篇数的 20%。

五、申报及评选程序
（一）按个人或团队申报，所在单位推荐，县（区、市）、

市（州）级教育主管部门逐级遴选推荐程序进行，各市（州）教
育主管部门统一报送四川省教师发展中心。省级名师名校长工作
室组织评选后直接报送。

（二）四川省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省级评选，经公示无异议后
确定优秀案例获奖等级。
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四川省教师发展中心在教育厅

领导下，组成评选领导小组，负责评选工作。各地各校各机构需



— 3 —

高度重视，成立相应的评选工作组织，认真做好各项推荐遴选报
送工作。

（二）质量把关，示范引领。评选工作坚持实事求是，优中
选优，推荐的优秀案例具有跨学科性和综合性等特点，对四川省
中小学跨学科主题学习有示范引领意义和借鉴参考价值。

（三）严守纪律，公平公正。各地各校各单位按推荐名额严
格把关，评选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，凡政治上不过关，价值
导向不正确或申报者师德师风有问题的，不予推荐。

七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培训保障

在征集期间，四川省教师发展中心将邀请省内外相关专家对
“跨学科主题学习”理论与实践进行专题培训，培训事项另行通
知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要求

1.报送内容
` 《申报信息表》见附件 1

a 《案例设计》见附件 2

b 《作品承诺书》见附件 3

c 《汇总表》见附件 4

2.报送要求
请各市（州），各相关省级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将以上材料电

子版压缩打包发送至四川省教师发展中心指定邮箱，压缩包命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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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市（州）/**工作室+跨学科主题学习优秀案例”，压缩包内
应包含《汇总表》和三个子文件夹（分别以“市（州）/**工作
室+小学”“市（州）/**工作室+初中”“市（州）/**工作室+高
中”命名），每个子文件夹里含各市（州）收集汇总的评选材料
（每份评选材料以“市（州）+案例名称”命名），其中包含《申
报信息表》《案例设计》《作品承诺书》。纸质材料邮寄至四川省
教师发展中心。材料报送截止时间 2023年 11月 20日 17:00前，
以寄出日期为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所有报送材料均不退还，请自
行留底。

（三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彭老师，钱老师；电话：028-85548009，85542760；
电子邮箱：sxmbyx@163.com；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兴
路 16号四川省教师发展中心 309室，邮编：610000。

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
2023年 10月 7日


